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師生參加國內外研討會註冊費之補助要點 

 
辦法通過日期：94.01.19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 

98.10.2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 

101.10.02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106.01.04.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 

106.1.12.經院長核定 

108.06.19.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 

108.09.1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109.01.08 108 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經院長核定 

 

 

主旨：為鼓勵本所師生參加國內外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訂定註冊費補助要點。 

要點： 

一、 本所師生在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擔任主持、引言、評論者可提出申請。 

二、 每篇文章僅補助一人（不限於第一作者）。 

三、 補助項目限於註冊費，國內：學生最高補助二千元，教師最高補助三千元；國外：學生

與教師最高補助均為五千元，實報實銷。 

四、 申請者須檢附註冊費收據正本及發表或評論論文證明（如研討會議程）。 

五、 本所師生註冊費用之申請得有二次申請機會，第二次的申請可向本所發展基金管理委員

會提出。 

六、 師生第一次之補助，擔任主持、引言、評論者，均可申請。第二次之補助，限有發表論

文者。 

七、 已經申請其他單位（如科技部、學校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等）補助者，本所不再補助。 

八、 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實者，應繳回該案所有補助款項，並自通知

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 

九、 本補助金額由招生結餘款支付。招生結餘款不足時，則暫停補助。 

十、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國內外研討會註冊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姓名  

職編/學號  

發表主題 

 

發表形式 □論文發表 □主持 □與談 □評論 

發表日期  

研討會名稱 

 

附件內容 

1. 錄取通知。(電子檔) 

2. 議程。 (可研討會結束後補)(電子檔) 

3. 研討會發表內容。(電子檔。學生請於研討會結束後以

小論文形式上傳後台) 

4. 收據正本。(請註明本校英文全稱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所長簽名  

備註 

 

2023.3.2 版 

 

 


